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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要點依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及「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科技

學院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訂定。 

二、 申請資格：助學金之審核依下列優先次序進行，不得重複： 

(一) 家庭經濟確有困難者：需有具體事實，合乎本條件者優先。 

(二) 擁有優異研究或創作成果者：成果已發表或受肯定者優先考慮。 

(三) 參加校內外比賽表現優異者。 

(四) 專業學科成績優良者：依各申請時之前一學期成績進行評比，評比科目限於

本系所開授之專業課程。 

(五) 具有協助系務之特殊專長者：其專長類別視該學年度本系之需要而定。 

三、 名額與金額由學生學術審查委員決定，通過補助者得依本系之需要提供部分時間之

服務。 

四、 大一新生以甄試及入學考試名次評定正取入學第一名者，入學後第一學期及第二學

期，共計核發二學期助學金，每名 2個基數。 

五、 本系為鼓勵學生出國進行交換，本系將提供符合學校選送規定的學生補助，每位學

生可獲得新臺幣 5仟元的補助，每年補助預算總額為新臺幣 5萬元。 

六、 申請截止日期：上學期十月三十一日，下學期三月三十一日。系辦公室備有申請表或

可由系網站下載。 

七、 本要點由系務會議通過後送本校科技學院備查。 


